《人民防空机构设置和人防干部情况统计表》填表说明

1．部门名称要填写全称。
2．“人防委主任”、“人防委副主任”栏目后填该领导姓名，“联系电话”一栏填其办公电话及手机。
3.“人防委委员人数”一栏填当前的人防委委员人数。
4.“人防办主任”、“人防办副主任”栏目后填该领导姓名。“兼任何职”一栏后把其兼任的数职填完全，因表格大小限制，可使用规范化简称，如“基建办主任、房管处副处长”等。“联系电话”一栏填其办公电话及手机。(上述填写内容可另附页说明)
5.“人防办是否独立设置”一栏后填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
6.“人防职能是否列入部门或所在司局‘三定’”一栏后填“是”或“否”。
7.“人防办干部情况”的“兼职工作”一栏填人防办干部的整体兼职情况，如人防办干部有张三，其兼职后勤管理；有李四，其兼职基建管理；则填“后勤管理，基建管理”。 (上述填写内容可另附页说明)
8.“人防办干部情况”的“参加培训人次”一栏填写2005年至今全部统计情况。

9.“部门人防工程总面积  m2 ”一栏填本部门或企业（含在京直属单位）的全部人防工程面积。
10. 在京直属单位包括行政、人事、计划、国有资产、土地等直接隶属各部门、各在京中央企业管理的在京单位。

11.“部门（在京中央企业）在京直属单位人防机构设置情况”栏目下的“人防办干部情况”参照第7、8条。

12.对于中央企业，在“部门人防办所在司（局）审核意见”和“部级人事部门审核意见”两栏处分别填写“本企业人防办所在部门审核意见”及“本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审核意见”，并分别加盖公章。
13．“核表人”和“填表人”应为不同的人，“联系电话”一栏处填写填表人的办公电话及手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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